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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
地址：100臺北市南海路37號

承辦人：黃信忠

電話：(02)2312-4094

傳真：(02)2381-1319

電子信箱：anguszjs@mail.coa.gov.tw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16日

發文字號：農牧字第110004252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牛乳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 (牛乳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pdf)

主旨：檢送「牛乳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1份，請貴單位參

考應用並協助轉知相關業者，請查照。

說明：

一、為提升我國經濟動物福祉，並順應國際動物福利潮流，本

會訂定「牛乳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定義牛及牛乳

友善生產系統等名詞及應具備之飼養原則，並依不同性

別、生理期之牛隻(公牛、女牛、種母牛、懷孕牛、泌乳母

牛、乾乳牛、哺乳仔牛、生長牛)所需之躺臥及活動空間、

管理計畫及書面紀錄、飼養與管理操作訂定指南，供畜牧

場遵循。

二、本會鼓勵畜牧產轉型推動牛乳友善生產，檢送旨揭指南予

貴府(單位)參考應用並協助轉知，供有意投入牛乳友善生

產系統之業者規劃時參考，以利生產過程中兼顧動物福祉

及實務需求，並逐步建構畜牧場及民眾友善畜牧概念。

正本：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

府、連江縣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雲林縣

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澎湖

縣政府、金門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嘉義市政府、中華民國乳業協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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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華民國酪農協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社團法人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國立台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

學系、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中國文化大學動物科

學系、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本會畜產試驗所

副本：本會畜牧處家畜生產科(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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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乳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 

定 義 

一、 牛 

(一) 「牛」指任何年齡、性別、種用或生產用的牛。 

(二) 「公牛」指雄性牛隻，包含未達性成熟的小公牛、去勢的閹公牛、配種用種

公牛。 

(三) 「女牛」指發身後至分娩前的雌性牛隻。 

(四) 「種母牛」指第一次分娩後的雌性牛隻。 

(五) 「懷孕牛」指配種受孕後至分娩前的雌性牛隻。 

(六) 「泌乳母牛」指分娩後至停止擠乳前的母牛。 

(七) 「乾乳牛」指停止擠乳後至分娩前的母牛。 

(八) 「哺乳仔牛」指出生後至離乳前的仔牛。 

(九) 「生長牛」指離乳後至性成熟前的牛隻。

二、 牛乳友善生產系統 

(一)「牛乳友善生產系統」定義為牛隻在一個良好的畜牧管理系統下，由受過

訓練且技術良好的技術人員管理，並應符合下列條件： 

(二) 提供容易取得、適當且足夠的食物與飲水。 

(三) 提供適當的居住環境（溫度、濕度、通風、空氣品質、噪音及光照等）與

設施（容許每頭牛自由進食與飲水而不發生搶奪現象）。 

(四) 提供足夠空間與豐富化的生活環境。 

(五) 提供適度社會互動的機會。 

(六) 以溫和、平靜及適當的方式移動或驅趕牛隻。 

(七) 避免不必要的恐懼與緊迫。 

(八) 避免軀體受到不必要的虐待與傷害。 

(九) 疾病與受傷時應受到適當的處理與照顧，必要時應予適當隔離及尋求獸醫的

建議。如需緊急人道安樂死，應以使動物產生最少痛苦之方式為之。 

(十) 畜牧經營與管理人應熟悉維護友善飼養系統必要的技術、知識和能力，並定

期接受動物福祉相關之課程訓練。 

(十一) 乳牛場生產系統運作應符合相關法規並備有足以呈現飼養管理狀況之

紀錄，以證明乳牛場符合所標示之生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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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公牛、懷孕牛、泌乳母牛、女牛、種母牛、乾乳牛、哺乳仔牛、生長牛的飼養方式， 

除符合上述「牛乳友善生產系統」定義所載條件外，並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 躺臥及活動空間：應依據牛隻體型大小提供乾燥舒適之躺臥及活動面積，避免

牛隻爭奪躺臥空間及互相干擾。 

(一) 躺臥區無牛床者：應鋪設軟墊或墊料，墊料厚度至少5公分，每天填補乾淨

墊料，每1-2週全部更新墊料一次。若使用環保墊料者，需符合環保墊料使

用方法。鋪設軟墊或墊料系統地面空間之總面積統整如下： 

體重 (公斤) 總面積 (平方公尺) 

100-250 （離乳後小女牛） 5.0 

251-400 （中女牛） 6.5 

401-550 （懷孕女牛、初產母牛） 7.5 

550 以上 （經產牛） 8.5 

轉換期前後 3 週的懷孕牛 10.5 

哺乳仔牛 單獨隔離欄舍，最小 1.8平方公尺 

公牛 18 

(二) 躺臥區有牛床者：牛床寬度應至少1.27公尺寬或牛隻臀寬的1.8倍，牛床長

度則依體重提供充足空間。除了牛床之外，每頭牛至少要有6平方公尺的

活動範圍。牛床應具排水性佳之柔軟材質，且容許牛隻輕易躺下與站起，

每日至少清理糞便1-2次。 

 

體重 
(公斤) 

牛床總長(公尺) 

頭前方無阻隔之 
單排牛床 

頭前方有阻隔之 
單排牛床 

頭對頭雙排牛床 

550 2.10 2.40 4.20 

700 2.30 2.55 4.60 

800 2.40 2.70 4.80 

(三) 室內環境條件： 

1. 畜舍內應維持良好衛生，每天刮除非墊料休息區域地面糞便至少2次。 

2. 畜舍如為水泥地面，需具有止滑溝紋或安裝防滑設施。 

3. 當溫濕度指數大於72，必須立即採取各種有效的降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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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氨氣濃度應小於25 ppm。 

5. 白天光照應維持200 lux。 

6. 畜舍環境中所有尖銳、突出邊緣或物件，以及破損地面，均應移除、修

理或覆蓋。 

7. 應設置隔離治療區。 

(四) 室外運動場：運動場要有部分遮蔽區域，以供牛群躲避不良氣候之用，運

動場每週清理一次。運動場可採輪流使用，使用時每頭成年牛至少要有16 

平方公尺活動範圍，生長牛至少有10-12 平方公尺活動範圍。 

 
二、 管理計畫及書面紀錄建立： 

(一) 各階段牛隻（公牛、懷孕牛、泌乳母牛、女牛、種母牛、乾乳牛、哺乳

仔牛、生長牛）照顧標準操作程序及營養計畫。 

(二) 擠乳標準操作程序。 

(三) 健康管理計畫書（包括酮症、胎衣滯留、子宮炎、乳熱病、乳房炎、蹄

病的預防及治療）。 

(四) 疾病防治管理計畫書（包括內外寄生蟲驅蟲計畫與防疫計畫）。 

(五) 環境消毒與蚊蟲控制管理計畫書。 

(六) 災害防治應變計畫書（包括颱風、乾旱、地震的應變計畫）。 

(七) 運輸及牧場緊急人道處理計畫書。 

(八) 體態評分紀錄（至少包含分娩前、分娩時、泌乳高峰及乾乳四個階段）。 

(九) 行走評分紀錄（每年至少執行一次泌乳牛行走評分）。 

(十) 繁殖配種紀錄（包括發情、配種、分娩等）。 

(十一) 疾病治療及用藥紀錄。 

(十二) 乳產量紀錄。

三、 飼養與管理操作 

(一) 哺乳仔牛 

1. 仔牛出生6-8小時內應獲得足夠的初乳，並在前24小時內持續攝取。 

2. 在出生後7日內，初乳、牛乳或代乳的每日餵食量應該是體重的10 - 15%， 

每日餵食餐數最好不少於兩餐。 

3. 1日齡後每天供應新鮮飲水，4日齡後每天供應教槽料，並可供應新鮮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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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或高品質乾草。 

4. 單獨的隔離欄舍，最小面積為1.8 平方公尺，且必須讓仔牛可以看到、

聞到及聽到其他仔牛。 

5. 如果仔牛去角芽為必要操作，應於3週齡前實施，非獸醫人員必須有充

足訓練下才可執行去角芽操作，並應有疼痛管理。 

6. 仔牛不得於8週齡之前離乳，除非獸醫建議。 

7. 以水桶餵飼的仔牛出現異常吸吮行為時，須即改以乳頭餵飼或提供仔

牛奶嘴滿足吸吮慾望。 

(二) 生長牛 

1. 標記牛隻（耳標及烙印）的人員需受過訓練且適任，避免造成牛隻不必

要的疼痛及緊迫，使用噴漆暫時標記牛隻，應使用成分無毒的噴漆。 

2. 去勢過程應施予牛隻麻醉、鎮靜及止痛，非獸醫人員必須有充足訓練才可

執行去勢操作。超過2月齡仔牛去勢，須由獸醫麻醉後執行。 

(三) 懷孕牛 

1. 懷孕牛如需併欄，必須至少在預產期前4週進行。 

2. 畜舍應有足夠的產房，提供產犢母牛待產。 

3. 人工授精、懷孕檢查及分娩輔助等操作，應由受訓過的人員或獸醫師執行，

並避免牛隻不必要的緊迫。 

4. 分娩前後3週，應提供較大的躺臥及活動空間。牛床數量應多出總頭數

的15%。 

5. 有分娩困難之虞時，應尋求獸醫協助。 

(四) 泌乳牛 

1. 所有泌乳牛區域皆裝設牛體刷。 

2. 牛隻使用頻率高的區域（前往擠乳室通道、集中區、擠乳室、餵食走道） 

應加裝橡膠地墊，每日至少清潔兩次。 

3. 牛隻若一天擠乳兩次，每次在集中區的等待時間不應超過1小時；若是

擠乳3次，等待時間不可超過45分鐘。 

4. 擠乳人員要有正式訓練，能正確執行擠乳工作，並能做簡單的機器檢查。 

5. 擠乳機必須每日檢查並確定運作功能正常，每半年一次由廠商維護及

更換乳杯等相關耗材，每年至少一次徹底總檢查，並記錄檢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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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備用發電機能夠在停電時，維持擠乳機正常運作，並保持生乳適當冷

藏。 

7. 榨乳室動線走道應寬敞，應有防滑設施，避免90度及180度急轉，且有

足夠牛隻轉彎空間。 

(五) 公牛 

1. 公牛欄的位置需讓公牛能看見、聽見及嗅聞到其他牛隻。 

2. 公牛欄每頭牛使用面積至少18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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